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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电〔2017〕15 号 

 
 

关于印发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项目
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    现将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项目评审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

2017 年 5 月 11 日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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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化建设建设项目技术评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 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正确把握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的支持

方向，科学公正地遴选资助项目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支持学校信息化建设以及推广应用是该建设支持的

主要宗旨，评审中要注重扶持学校应用面广、需求强烈、有一定

的应用基础以及推广产业化前景好的项目。 

第三条  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评审严格按照“依靠专家、发扬民

主、择优支持、公正合理”原则组织实施。 

第四条  信息化建设项目的评审由信息化建设技术专家小组

负责实施，按照部门初审、专家组评审、综合平衡、共同审定的

程序进行。 

第五条  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正性，专家组成员应回避本人

亲属或本单位人员的评审。 

第二章  初  审 

第六条  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评审项目的初审。

凡不符合《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管理办法》要求上报有

关资料的不予受理，不再进入下一步的评审程序；符合条件的项

目逐项登记确认后，提交专家评审组。 

第三章  专家评审 

第七条  专家评审工作由信息化建设技术专家小组负责组织



 

—  3  — 

实施。 

第八条  专家评审组由信息化建设技术专家小组中不少于 5

名专家组成。 

专家评审组成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坚持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和科学的原则 ； 

（二）通晓评审项目的相关专业知识，熟悉行业发展情况 ； 

（三）品行良好，公道正派，遵纪守法，具有较强的社会责

任感和较好的职业道德； 

（四）有较为丰富的技术或产品研发、管理等方面的实际工

作经验 ； 

（五）与评审项目没有任何直接或间接关系，对评审项目的

技术及信息负有保密义务。 

第九条  专家组根据信息化建设项目评价内容和标准，在对

被评审项目材料审核的同时，查阅或听取被评审项目的内容，对

每个被评审项目进行审议，并提出是否建议立项、评审意见和评

审预算。 

第四章  审批下达 

第十条  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照专家评审组的评议

结果，根据当年扶持重点和好中选优、择优扶持的原则，对符合

条件的项目确定资金使用额度，按程序报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会

议，经审定后，下达支持项目资金计划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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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 附  则 

第十一条 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项目专家评审内容

和标准，根据学校的信息化建设规划和本年度的信息化建设需求

来确定。 

第十二条  本办法由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

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第十三条 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 

 
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 年 5 月 11 日印发 


